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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因應即將來臨二十一世紀國際競爭年代，政府如何設計一套高效

能

的人力發展制度，以提升整體公務人員的素質，強化國家競爭力，是當

前

政府人事政策所迫切規劃的主要議題之一。

　　人盡其才，才為國用，正是公共人事政策最高理想與最終的目標，

而

公務人員教育、考試、訓練、任用四者若能相互配合連貫，實為人盡其才

，才盡其用之要道。就理論的論述而言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（上李鴻章書

），與蔣中正總統在其《國父遺教概要》中，均有剴切的說明：我國早期

的行政學者張金鑑、王雲五不人，亦強調公務人員教育、考試、訓練、任

用之間環節相扣、不可分立的關係，必須彼此配合的重要性。在政策的實

踐方面，民國五十七年在當時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的推動下，除了

強

化公務人員「考用合一」、「考訓用合一」的一貫政策外，也曾積極地推

動過教考訓用的配合制度。

　　就先進國家如日本、英國、美國的人事制度而言，日本公務人員的考

選從兩階段考試、大範圍的命題方式及注重口試的考試制度設計，定期的

輪調制度，至有計畫的升遷考核措施，顯示了日本公務人員在教育、考試

、訓練及任用之間極重視，彼此相輔相成，互為配合的特性。而英國公務

人員的考選標準，向來特別的著重於學校課程及一般教育程度，並透過

工

作實習及訓練以強化其專業能力。至於美國政府機關對於公務人員的考選

，雖然注重其特別技能及專門技術。但不可忽視地，美國對於公務人員的

培養，甚為重視，學界與政府部門的互動相當積極。早在一九一一年，紐

約市政府研究所便開始設昱公務訓練學校，一九三一年各大學及聯邦政

府

機關代表，共同在明尼蘇達大學舉行會議，討論有關「大學中的國家公務

人員訓練」的問題，至今，雪城、南加大、史丹佛、明尼蘇達等大學對於

公務課程的開設與公務人員的訓練，相當普遍。由此可見，美國高等教育



對於公務人員培養重視的程度，此亦可視為美國公務人員教育與訓練、任

用之間相互配合的證明。

　　在正反論證的過程中，對於公務人員考試、訓練與任用的配合，較無

爭議;較大的爭議點在於，教育是否可以和公務人力制度相互配合？其中

論者認為「公務人員教、考、訓、用配合制度」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於；

教育有其自主性。教育除了專業知識的學習外，舉凡品德的修養、人格的

陶冶、社會的合作、環境的適應等，都是教育所涵蓋的範圍。因此，學校

教有機關不當被窄化為一種職業訓練所；況且，學生畢業之後，服務的

範

圍遍及社會的各行各業，學校所培養的人才是為整體社會服務，而非僅

是

為了培養公務人員而設。而就政治環境考量，我國在五權憲法的架構下，

考試與行政相互分立，進言之，教育、考試、訓練、任用分屬不同的機關

部門負責，在權力互不轄屬的狀況下，若要相互配合，恐力有未逮之處

因此，公務人員教、考、訓、用之配合，有其實際上的困難。

　　針對以上種種的疑惑與挑戰，吾人有必要更進一步地加以討論。首先

，以美國三權分立的憲政架構精髓而言，現今的意義，不在「行政權」、

「立法權」、「司法權」之相互「制衡」，而是需要三者的相輔相成，相

互配合（張世賢，民８３：二八七）。同理，五權憲政的基本精神，亦在

於

彼此之間的協調、溝通與相互配合，這便如同人體的器官一樣，雖是各自

分立，然亦彼此依存。因此，若是以教育、考試、訓練、任用分屬不同機

關，而無法配合，此種見解，恐將淪入本位主義之弊，缺乏整體宏觀的

思

維。

　　其次，學校教育本質誠然有其自身的目的，絕非只是一種職業訓練

所

，更不是專為公務人員設立的培訓機構。然而換個角度來思考，國家興辦

學校的目的，除了在養成人民營謀公共生活的意識、方式、習慣以達成其

共有、共生、共享的目的外，亦在於培養各項專門職業人才，以謀社會的

改進及生活的富裕充實（張金鑑，民７０：二八一）。換言之，公務人員

亦

是專門職業的一種，一般學校方可培訓公務人才，這與培養其他醫、農、

工、商等專業的意義是一樣的：況且，公務人員教、考、訓、用的配合制

度，強調的是「配合」、而非「結合」，也非強將國家目的壓在教育之上

，更無意將學校視為公務人員的訓練所，畢竟，公務人員培育的只是學

校

教育人才的一環。總而言之，在公務人員教、考、訓、用的配合制度的配



合下，教育機關的角色，主要在於與考試及用人機關加強彼此之間的互

動

、溝通與協調，使課程的設計與人才的培育，更能符合社會用人的實際需

求，故對於學校教育本身的目的及其自主性，實質上並無影響。例如，如

能於設有公共行政系所，且聲譽卓著之大學設立「行政學程」（仿「教育

學程」作法），或許對許多有志於公職之人才，多些實現志向之管道，對

人才或是對政府而言，可說是雙贏。再者，教育之目的尚有為國培育公民

及有志服務公職之人才，就此點而言，教育和國家之間關係也可說實為

密

切。

　　實際而言，公務人員教、考、訓、用的配合，多年來在「考用」政策

的推動下，考試機關與用人機關已取得某種程度的相互配合。民國八十五

年考試院成立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」，對於公務人員的訓練，日

益重視。就此而論，公務人員考試、訓練、任用之間的配合，可行性實高

。至於教育方面，前考試院院長楊亮功曾謂：「考試院是學術機關，不是

衙門」，其原意在強調考試院與學術界密切的關係，而歷年來教育部長與

考試院官員之間的相互調任，時有所聞，現今的教育部長林清江，便是

由

考試委員轉任教育部長，因此，以考試院與教育部的傳統關係而言，彼

此

當可合作配合，相互協調。

　　總之，為使公務人力達到「人盡其才」的理想目的，肆應未來國家需

求的挑戰，公務人員教、考、訓、用配合制度的建立，是未來政府人事政

策努力的一個方向。其中，對於公務人員「考、訓、用」的配合，爭議不

多；對於「教」與「考、訓、用」的配合，實質而言，並不影響教育的自

主性，故建立公務人員「教、考、訓、用」的配合制度當是可行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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